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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已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3．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的考生年龄不限。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5．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取消考生报考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的规定，但现为委托培养

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的考生以及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

生，现在履行合同服务年限内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单位的同意。

考生与所在单位或委托、定向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调档、复试、录取的

后果，招生单位不负责任。”

6．同等学力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方能报考（专业学位及在读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

士学位在读人员按同等学力报考）：

⑴获得学士学位后6年或6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

⑵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⑶已修完与报考专业相关的8门以上硕士研究生主干课程（须有所在进修学校研究生培养

部门出具的成绩证明）。

⑷外语为英语的考生须具有CET－4级证书，外语为俄语、日语的考生须具有该语种相应的

等级考试合格证书。

以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若录取均须缴纳学费。

7．现役军人考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

三、报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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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生须在2008年2月13日—2月20日登录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主页（http://yjsy.nenu.

edu.cn），进行网上报名。

2．考生本人按网上的具体要求填报相关信息、下载有关表格，并于2008年2月24日～2月

25日到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学校本部综合楼325室）办理资格审查及报名手

续（我校原则上不再受理函报，如有极特殊情况需函报者，请于2008年2月20日前，在网上

报名时按要求上传照片）。届时考生需携带以下报名材料：

（1）填写完整的《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须从网上下

载）。考生应在登记表中自贴近期正面一寸免冠照片1张。

（2）2份专家推荐书和1份科研情况登记表（均须从网上下载）。

（3）硕士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硕士课程成绩单（须加盖研究生培养部

门公章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应届硕士毕业生报名时需交硕士课程成绩单、学生证（原

件及复印件）。应届考生被录取后在入学报到时若不能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则取消录取资

格。

（4）同等学力考生不交第⑶项材料，但须同时提交①本科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②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③与报考专业相关的8门以上硕士研究生主

干课程成绩单原件（须加盖研究生培养部门公章）；④英语CET－4级证书或外语为俄语、

日语相应的等级考试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报名费人民币200元。

注明：以上材料均须用A4纸打印。现场报名考生资格审查时交验报名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函报考生于2月20日前邮寄上述相关材料复印件及报名费（以邮戳为准）。

考生的准考证一律自取，领取时间为：2008年3月20日～21日。逾期不取者，视为自动放弃

考试资格。（函报考生必须于3月20日到研招办交验报考材料原件，审查合格后方可发放准

考证。）

四、初试

1．初试时间：2008年3月22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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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试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具体详见准考证）。

3．初试科目：外国语及两门业务课。每科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满分为100分。

同等学力及跨学科考生初试合格后复试时还须加试（笔试）所报学科、专业两门硕士主干

课程，同等学力考生还须加试政治理论课。

五、复试

1．复试时间：另行通知。    复试地点：考生报考学院（所）。

2．复试分数线的确定

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试情况划定外语和两门业务课的单科复试分数线，

不再划定总分分数线。

3．复试名单的确定

由各招生单位根据每位博士生导师的招生人数和学校规定的复试比例，在达到复试分数线

的考生中按两门专业课总分（外语不再计入总分）由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复试名单。

六、录取

各招生单位和博士生导师在综合评定考生的初试、复试成绩及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成绩、

科研或工作实绩等有关材料的基础上，确定录取名单。

七、关于报考类别和我校实行培养机制改革相关说明

1.关于考生报考类别的说明

考生报考类别分为两种：

①非定向（全日制）：要求考生必须将档案、工资关系等相关材料转入我校，毕业后在国

家的就业政策指导下“双向选择”就业。

②委托培养（非全日制）：考生无须调转档案等相关材料，毕业后回委托单位工作。录取

为委托培养的考生，必须在入学前由考生本人及考生单位与我校签订委托培养合同。

2.关于奖助学金的相关说明

我校从2008级博士生开始实行以完善奖助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学校加

大对优秀博士生的奖助力度。 

博士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全日制）和委托培养（非全日制）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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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届硕士毕业生录取为非定向（全日制）的博士生，可获得与学费等额的学业奖学金，

并可通过助研、助教岗位获得每月1000元学业助学金。 

2.非应届硕士毕业生录取为非定向（全日制）的博士生，可获得与半额学费等额的学业奖

学金，另须缴纳半额学费，并可通过助研、助教岗位获得每月1000元学业助学金。 

3. 录取类别为委托培养（非全日制）的博士生，不享受学业奖学金和学业助学金，须缴纳

全额学费。

4. 学费标准：12000元/生/年，按三年收取。

为鼓励博士生的学术创新，学校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用以资助和奖励研究生在校期间的

学术科研活动和重要科研成果，各类别博士生均可参评。奖助学金全部实行动态管理，每

学年评定一次。详情参见《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试行）》。 

八、违纪处罚

如发现考生提交虚假材料、考试作弊以及其他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将根据教育部《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130024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5268号
联系电话：0431－85099608  0431－85687516（传真）
东北师范大学主页：http://www.nenu.edu.cn

 
 

各学院（所）联系电话
 

各学院（所） 电话 联系人

教育科学学院 85098001 侯凤荣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85099514 邵志德

政法学院 84536373 刘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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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84520617 宋晓巍

文学院 85098572 孙茂东

历史文化学院 85099418 石伟红

外语学院 85099679 张彦颖

数学与统计学院 85099589 王  蕾

物理学院 85099666 韩维彬

化学学院 85099667 梁佩君

生命科学学院 85099590 王士广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85099550 刘玉辉

体育学院 85099598 覃小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85099362 年  景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85099744 刘  艳

世界中古文明史研究所 85099063 高化成

农村教育研究所 85099422 李柏玲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85099418 王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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